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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4年 9月 19日

增强安全防范 提升应急能力

配合督导检查，切实抓好燃气安全整治有效落实。根据国

务院安委会部署安排，8 月 29 日—9 月 5 日，国务院安委会综

合检查组第九组赴青开展明查暗访工作，对前期国务院检查组

来青发现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我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

等重点工作进行督导，同时，继续对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单位开

展明查暗访，查找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。为做好迎接

国检工作准备，集中精力查漏补缺，补齐燃气安全短板，从 8

月 27日开始，省燃气专班办公室派出两队工作组分别赴被检查

地区（西宁市、海西州）开展燃气安全指导检查，督促属地燃

气专班全力排查燃气领域重大安全隐患，检查地区专班是否严

格落实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请认真做好问题隐患整改工

作的函》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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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标准的通知》及《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》，

同时，要求黄南州燃气专班做好前期国务院检查组发现问题隐

患闭环整改情况汇报准备。国务院安委会综合检查组第九组检

查期间，分别深入西宁市城中区三榆大酒店、城西区索菲特酒

店、海湖万达广场、青海省妇幼保健医院，海西州中国石化销

售股份有限公司德令哈德小高速路北加气站、德令哈兴泰液化

气销售有限公司、大柴旦金地燃气有限公司、格尔木华润燃气

有限公司门站等地，通过资料查阅、实地察看、随机抽查等方

式开展明查暗访，从现场反馈情况看，国家检查组发现一般问

题隐患 3 项，现场已完成整改，未发现任何重大安全隐患。本

次国家督查，在全省燃气安全领域仅发现 3项一般性问题隐患，

这一积极成果的取得与省燃气专班前期的高效组织、周密部署

及持续开展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督导检查密不可分，与各地专

班积极响应，持续深化自查自纠机制密不可分，是省燃气专班

与各地专班通力合作、持续奋战的结果，彰显了我省在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方面的高度责任感与执行力，为全省建立燃气安全

管理长效机制奠定良好基础。下一步，省燃气专班办公室将引

导各地专班进一步深化专项整治成果，持续发力，久久为功，

不断提升燃气本质安全水平，助推全省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持续督导检查，加大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力度。为不断深

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质效，扎实推进全省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建

立长效机制阶段工作和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专项治理重点任务



3

有效落实，全力保障重要时段燃气安全形势稳定，近期，省燃

气安全工作专班办公室继续依托住建领域重点工作督导检查开

展“两个”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，由省住建厅相关领导带队，

分别赴海南州共和县、贵德县，玉树州玉树市、囊谦县，对 3

家燃气企业、8家餐饮场所的燃气运行情况进行实地察看，重点

检查之前国家、省督导检查出的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、“六

大”问题整治情况及城市燃气管道治理情况。检查期间，累计

排查一般问题隐患 18个，未发现重大安全隐患，隐患主要涉及

燃气场站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时间与实际不符、现场安全管理制

度混乱、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探头到期；燃气使用场所未安装燃

气紧急切断阀、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位置不规范、灶具无熄

火保护装置、天然气使用场所储存液化石油气。督导检查组针

对发现问题要求州、县两级燃气专班严格按照两个“工作方案”

要求，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，采取有力措施，落实隐患整改

并健全跟踪问效机制，确保改到位、改彻底、有痕迹。同时，

要求州、县专班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，

聚焦专项整治目标任务，凝聚共识、形成合力，压实燃气安全“一

件事”全链条责任，完善管理机制，强化执法检查，突出关口前

移、预防为主，全面提升排查整治质量和城镇燃气本质安全水

平，推动“两个”专项整治走深走实。

完善标准规范，加强城镇燃气重大事故应急能力。为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应急预案管理，健全应急预案



4

体系，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根

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中“将

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放在突出地位”要求，提升我省应对燃气事

故能力，近期，省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制定印发

《青海省住建领域城镇燃气重大事故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《预

案》）。《预案》指出要持续增强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

燃气事故应急体系建设，及时、有序、高效、妥善地处置可能

发生在住建领域城镇燃气重大事故，通过应急预案“成体系管

理、成体系运用、成体系联动”，补齐跨区域多主体联合、应

急保障、重要燃气设施保护、基层应急等短板，加强上下级、

部门间、地区间在指挥体制、工作机制和保障条件等方面的衔

接，进一步增强燃气事故应急体系整体效能，最大限度地减轻

损失，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。《预案》提出

了四个方面工作原则，一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强化红线意识，坚持底线思维，最大程度减少住建领域城镇燃

气重大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二是建立省级行业主管部门

协调调度，各级政府分级负责，属地政府主体响应的城镇燃气

安全保障与应急体系。三是以全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

为架构，依托属地城镇、专业应急队伍，统筹专家力量科学、

高效响应和处置省内住建领域城镇燃气重大事故。四是坚持预

防与应急救援相结合，加强监测预警、预判研究，常态化做好

应急准备工作。《预案》明确了全省住建领域城镇燃气重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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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框架与主要职责及如何构建日常预防、预

警机制，同时，围绕应急响应程序、后期处置调查报告及应急

保障作出详细部署安排。《预案》的制定，对于日后合理高效

处置燃气事故，全面构筑燃气安全保障体系，增强燃气安全事

故应急处置整体效能将发挥重要作用。

下一步，省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将持续加强

重要时段燃气安全防范工作，指导各地专班、各部门加强组织

领导，提高思想意识，压实主体责任、强化措施、狠抓落实，

严格隐患整治闭合管理，保障各类燃气安全生产和居民正常燃

气供应需求。督促各地燃气企业落实自查自纠，切实履行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结合当前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及大排查、

大整治等重点工作要求，全面分析和排查重点风险源，针对薄

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强化应对措施，加强燃气设施设备的巡查、

检测，切实做好燃气隐患排查整治，不断夯实燃气安全基础，

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、稳定、可靠的用气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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